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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26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  通傳營字第 1004104446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草

案、「一九○○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五條

草案、「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條、第五十七條草案、「第三代行動通信業

務管理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五十六條草案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

九條、第五十四條之一草案。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電信法第十四條第六項。 
三、 「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修正草案、

「一九○○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五條修正

草案、「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條、第五十七條修正草案、「第三代行動通

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五十六條修正草案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理規

則」第三十九條、第五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

（網址：http://www.ncc.gov.tw），「公告訊息」選項下「法規草案預告」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7 日內陳述意

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營運管理處。 
(二)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1 段 50 號 6 樓。 
(三) 電話：(02)2343-3631。 
(四) 傳真：(02)2343-3600。 
(五) 電子郵件：hcwang@ncc.gov.tw。 

主任委員 蘇 蘅 

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為保障消費者通信安全及營造安全無害之通訊環境，本會基於電信法第一條保障通信安全及

維護使用者權益之立法意旨，確保經營者設備維持電信服務品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施防制電話

詐騙之措施，爰擬具本修正草案，明定固定通信網路所設置語音交換設備，自民國一百年十月一

日應具備提供通訊安全服務相關功能，以落實政府防制電話詐騙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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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十二條之一 經營者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不得建設固定通

信網路設備之一部或全部。 
前項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

後，其通信網路另有增設或變

更時，應檢具詳細網路建設計

畫，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

於完成增設或變更後，向主管

機關申請通信網路技術審驗，

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

給網路審驗合格證明，始得使

用。經營者應依其網路建設計

畫內容辦理，其內容如有第三

十二條第三項之異動項目時，

應敘明理由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 
前項通信網路之增設或變

更涉及營業服務項目之新增或

異動時，應於網路建設計畫載

明服務項目及預定開始提供服

務日期。 

第三十二條之一 經營者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不得建設固定通

信網路設備之一部或全部。 
前項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

後，其通信網路另有增設或變

更時，應檢具詳細網路建設計

畫，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

於完成增設或變更後，向主管

機關申請通信網路技術審驗，

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

給網路審驗合格證明。經營者

應依其網路建設計畫內容辦

理，其內容如有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之異動項目時，應敘明理

由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

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通信網路之增設或變

更涉及營業服務項目之新增或

異動時，應於網路建設計畫載

明服務項目及預定開始提供服

務日期。 

一、 參照電信法第四十六條

第一項之體例，明定通

信網路之增設或變更，

經審驗合格發給證明，

始得使用，爰修正第二

項。 
二、其餘未修正。 

第三十四條 經營者設置之電信

設備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足以保障其處理用戶通信

之秘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三、 不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通信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

網路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

第三十四條 經營者設置之電信

設備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足以保障其處理用戶通信

之秘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三、 不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通信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

網路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

一、 為確保經營者設備維持

電信服務品質及配合政

府實施防制電話詐騙之

公益考量，本會於九十

九年五月至九月間，多

次邀集第一類電信事業

經營者及電信交換設備

製造廠商共同研商訂定

相關系統審驗技術規範

及電信網路設備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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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分界點。 
五、 通信設備與用戶設置之電

信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任

分界點。 
六、 E.164 用戶號碼網路電話

及市內網路語音交換設備

應提供受信用戶國際來話

顯示國際冠碼及選用拒接

國際來話服務之功能；國

際網路語音交換設備應具

備阻斷特定國際來話之功

能。 
前項第四款之責任分界

點，經營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第五款之責任分界

點，依用戶建築物屋內外電信

設備裝置規則第十五條之相關

規定。 
第一項第六款之功能應自

民國一百年十月一日起具備。 

任分界點。 
五、 通信設備與用戶設置之電

信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任

分界點。 
前項第四款之責任分界

點，經營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第五款之責任分界

點，依用戶建築物屋內外電信

設備裝置規則第十五條之相關

規定。 

升級及功能調查，並明

示既有及新設電信交換

設備預定於一百年七月

一日起配合提供特定之

功能，爰增訂第一項第

六款，明定語音交換設

備應具備提供通訊安全

服務相關功能。 
二、 為給予經營者適當之籌

建期間，避免造成業者

既有設備於法規修正後

即行違法之情事，同時

兼顧本會與電信事業研

商協調之啟動時程，爰

增訂第四項，明定第一

項第六款之施行日期。

三、其餘未修正。 

第三十五條 違反前二條規定

者，主管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

善。 

第三十五條 違反前二條規定

者，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

或限制其使用。 

考量限期改善之範疇包含限

制使用，並參酌一九○○兆

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

務管理規則第四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之文字，爰與行動通

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條第

二項、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

管理規則第五十六條第二項

規定一併酌作文字修正，使

其用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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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五條修正

草案總說明 

為保障消費者通信安全及營造安全無害之通訊環境，本會基於電信法第一條保障通信安全及

維護使用者權益之立法意旨，確保經營者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連接品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

施防制電話詐騙之措施，爰修正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五條規定，明定一九○○兆赫數位式低功率

無線電話網路所設置語音交換設備，自民國一百年十月一日應具備提供通訊安全服務相關功能，

以落實政府防制電話詐騙之政策。 

 

一九○○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五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十八條 經營者完成一九○

○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

通信系統之建設，並接裝電信

機線設備竣工後，應報請主管

機關派員審驗。 
經營者依前項規定報請審

驗前，應自行進行網路測試並

作成紀綠，其測試期間不得少

於一個月。 
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後，

其系統交換設備另有增設或變

更時，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並於完成增設或變更後，

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

關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

明，始得使用。 
第一項技術審驗規範，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經營者完成一九○

○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

通信系統之建設，並接裝電信

機線設備竣工後，應報請主管

機關派員審驗。 
經營者依前項規定報請審

驗前，應自行進行網路測試並

作成紀綠，其測試期間不得少

於一個月。 
第一項技術審驗規範，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一、 參照電信法第四十六條

第一項體例，明定經營

者新增或變更系統交換

設備，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及審驗，取得審

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現

行條文第三項遞移為第

四項。 
二、 其餘未修正。 

第四十五條 經營者及其使用者

所裝置之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

網路設備連接時，應符合下列

第四十五條 經營者及其使用者

所裝置之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

網路設備連接時，應符合下列

一、 為確保經營者設備與其

他公眾通信網路連接品

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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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一、 不得侵犯他人之通信秘

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三、 不得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通信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

網路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點。 
五、 具備阻斷特定國際來話、

提供受信用戶國際來話顯

示國際冠碼及選用拒接國

際來話服務之功能。 
經營者所裝置之一九○○

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通

信系統，未符合前項規定時，

主管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第一項第四款之責任分界

點，經營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第五款之功能應自

民國一百年十月一日起提供。 

規定： 
一、 不得侵犯他人之通信秘

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三、 不得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通信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

網路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點。 
經營者所裝置之一九○○

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通

信系統，未符合前項規定時，

應依主管機關之通知限期改

善。 
第一項第四款之責任分界

點，經營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施防制電話詐騙之公益

考量，本會多次邀集第

一類電信事業經營者及

電信交換設備製造廠商

共同研商訂定相關系統

審驗技術規範及電信網

路設備軟硬體升級及功

能調查，並明示既有及

新設電信交換設備預定

於一百年七月一日起配

合提供特定之功能，爰

增訂第一項第五款，明

定應具備之通訊安全服

務相關功能，以落實政

府防制電話詐騙之政

策。 
二、 現行條文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使其與行動通

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

條第二項、第三代行動

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五

十六條第二項規定用語

一致。 
三、 為給予經營者適當之籌

建期間，避免造成業者

既有設備不符本條修正

後規定之情事，以符合

法律保留原則，同時兼

顧本會與電信事業研商

協調之啟動時程，爰增

訂第四項，明定第一項

第五款之施行日期。 
四、 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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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條、第五十七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為保障消費者通信安全及營造安全無害之通訊環境，本會基於電信法第一條保障通信安全及

維護使用者權益之立法意旨，確保經營者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連接品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

施防制電話詐騙之措施，爰修正第四十條及第五十七條規定，明定行動通信網路所設置語音交換

設備，自民國一百年十月一日應具備提供通訊安全服務相關功能，以落實政府防制電話詐騙之政

策。 

 

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條、第五十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四十條 經營者所裝置之設備

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設備連接

時，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不致侵犯他人之通信秘

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三、 不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與其他電信事業相連接之

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點。 
五、 具備阻斷特定國際來話、

提供受信用戶國際來話顯

示國際冠碼及選用拒接國

際來話服務之功能。 
未符合前項規定時，主管

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第一項第五款之功能應自

民國一百年十月一日起提供。 

第四十條 經營者所裝置之設備

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設備連接

時，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不致侵犯他人之通信秘

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三、 不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與其他電信事業相連接之

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點。 
未符合前項規定時，主管

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或限制其

使用。 

一、 為確保經營者設備與其

他公眾通信網路連接品

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

施防制電話詐騙之公益

考量，本會於多次邀集

第一類電信事業經營者

及電信交換設備製造廠

商共同研商訂定相關系

統審驗技術規範及電信

網路設備軟硬體升級及

功能調查，並明示既有

及新設電信交換設備預

定於一百年七月一日起

配合提供特定之功能，

爰增訂第一項第五款，

明定應具備之通訊安全

服務相關功能，以落實

政府防制電話詐騙之政

策。 
二、 考量限期改善之範疇包

含限制使用，爰修正第

二項規定，使其與一九

○○兆赫數位式低功率

無線電話業務管理規則



行政院公報 第 017 卷 第 142 期  20110729  交通建設篇 

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第

三代行動通信業務管理

規則第五十六條第二項

規定用語一致。 
三、 為給予經營者適當之籌

建期間，避免造成業者

既有設備不符本條修正

後規定之情事，以符合

法律保留原則，同時兼

顧本會與電信事業研商

協調之啟動時程，爰增

訂第三項，明定第一項

第五款之施行日期。 

第五十七條 經營者取得特許執

照後，增設或變更其系統交換

設備時，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並於完成增設或變更後，

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

關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

明，始得使用。 

第五十七條 經營者取得特許

後，增設或變更其系統交換設

備時，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並於完成增設或變更後，

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

關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

明。 

參照電信法第四十六條第一

項體例，明定經營者新增或

變更系統交換設備，應向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及審驗，取

得審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五十六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為保障消費者通信安全及營造安全無害之通訊環境，本會基於電信法第一條保障通信安全及

維護使用者權益之立法意旨，確保經營者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連接品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

施防制電話詐騙之措施，爰修正第四十一條及第五十六條規定，明定第三代行動通信網路所設置

語音交換設備，自民國一百年十月一日應具備提供通訊安全服務相關功能，以落實政府防制電話

詐騙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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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五十六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四十一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於

基地臺設置數量完成總數達二

百五十臺以上，並完成相關交

換設備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

工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

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發

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後，

其系統交換設備另有增設或變

更時，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並於完成增設或變更後，

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

關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

明，始得使用。 
有關系統審驗技術規範，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一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於

基地臺設置數量完成總數達二

百五十臺以上，並完成相關交

換設備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

工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

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發

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經營者取得特許後，其系

統交換設備另有增設或變更

時，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並於完成增設或變更後，向主

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驗，經

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

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有關系統審驗技術規範，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 參照電信法第四十六條

第一項體例，明定經營

者新增或變更系統交換

設備，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及審驗，取得審

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二、其餘未修正。 

第五十六條 經營者所裝置之設

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設備連

接時，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不致侵犯他人之通信秘

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三、 不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與其他電信事業相連接之

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點。 
五、 具備阻斷特定國際來話、

提供受信用戶國際來話顯

示國際冠碼及選用拒接國

第五十六條 經營者所裝置之設

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設備連

接時，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不致侵犯他人之通信秘

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三、 不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與其他電信事業相連接之

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點。 
未符合前項規定時，主管

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或限制其

使用。 

一、 為確保經營者設備與其

他公眾通信網路連接品

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

施防制電話詐騙之公益

考量，本會多次邀集第

一類電信事業經營者及

電信交換設備製造廠商

共同研商訂定相關系統

審驗技術規範及電信網

路設備軟硬體升級及功

能調查，並明示既有及

新設電信交換設備預定

於一百年七月一日起配

合提供特定之功能，爰

增訂第一項第五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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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來話服務之功能。 
未符合前項規定時，主管

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第一項第五款之功能應自

民國一百年十月一日起提供。 

定應具備之通訊安全服

務相關功能，以落實政

府防制電話詐騙之政

策。 
二、 考量限期改善之範疇包

含限制使用，爰修正第

二項規定，使其與一九

○○兆赫數位式低功率

無線電話業務管理規則

第四十五條第二項、行

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四十條第二項規定用語

一致。 
三、 為給予經營者適當之籌

建期間，避免造成業者

既有設備不符本條修正

後規定之情事，以符合

法律保留原則，同時兼

顧本會與電信事業研商

協調之啟動時程，爰增

訂第三項，明定第一項

第五款之施行日期。 

 

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五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總說明 

為保障消費者通信安全及營造安全無害之通訊環境，本會基於電信法第一條保障通信安全及

維護使用者權益之立法意旨，確保經營者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連接品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

施防制電話詐騙之措施，爰修正第三十九條及第五十四條之一規定，明定無線寬頻接取網路所設

置語音交換設備，自民國一百年十月一日應具備提供通訊安全服務相關功能，以落實政府防制電

話詐騙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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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五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十九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其

基地臺之電波涵蓋範圍於營業

區域內任一縣市達人口數百分

之七十以上，並完成相關交換

設備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工

後，得向本會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經審驗合格後，發給系統

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經營者未同時於營業區內

所有縣市提供營運服務者，應

以縣市為單位拓展營運，經完

成相關交換設備及接裝電信機

線設備竣工，並經本會申請系

統技術審驗合格後，始得營運

之。 
前項拓展營運時，得免除

基地臺電波涵蓋率之審驗。 
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後，

其系統交換設備另有增設或變

更時，應先報請本會核准，並

於完成增設或變更後，向本會

申請系統技術審驗，經審驗合

格後，由本會發給系統技術審

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有關系統審驗技術規範，

由本會定之。 

第三十九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其

基地臺之電波涵蓋範圍於營業

區域內任一縣市達人口數百分

之七十以上，並完成相關交換

設備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工

後，得向本會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經審驗合格後，發給系統

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經營者未同時於營業區內

所有縣市提供營運服務者，應

以縣市為單位拓展營運，經完

成相關交換設備及接裝電信機

線設備竣工，並經本會申請系

統技術審驗合格後，始得營運

之。 
前項拓展營運時，得免除

基地臺電波涵蓋率之審驗。 
經營者取得特許後，其系

統交換設備另有增設或變更

時，應先報請本會核准，並於

完成增設或變更後，向本會申

請系統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

後，由本會發給系統技術審驗

合格證明。 
有關系統審驗技術規範，

由本會定之。 

一、 參照電信法第四十六條

第一項體例，明定經營

者新增或變更系統交換

設備，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及審驗，取得審

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爰修正第四項規定。 
二、 其餘未修正。 

第五十四條之一 經營者所裝置

之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路設

備連接時，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不致侵犯他人之通信秘

密。 
二、 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

質。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確保經營者設備與其

他公眾通信網路連接品

質及配合政府現階段實

施防制電話詐騙之公益

考量，本會多次邀集第

一類電信事業經營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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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不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

眾通信網路設備。 
四、 與其他電信事業相連接之

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點。 
五、 具備阻斷特定國際來話、

提供受信用戶國際來話顯

示國際冠碼及選用拒接國

際來話服務之功能。 
未符合前項規定時，主管

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第一項之功能應自民國一

百年十月一日起提供。 

電信交換設備製造廠商

共同研商訂定相關系統

審驗技術規範及電信網

路設備軟硬體升級及功

能調查，並明示既有及

新設電信交換設備預定

於一百年七月一日起配

合提供特定之功能，爰

增訂本條，明定應具備

之通訊安全服務相關功

能，以落實政府防制電

話詐騙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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